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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於2014年通過《兒童權利公約

施行法》，確立國家政府保障兒童權利的

責任和立場，以推動兒童權益法制化，健

全兒少身心發展。國內落實兒童權利保障

迄今，已分別於2017年和2022年進行二次

國際審查。國際委員針對替代性照顧兒少

議題，強調臺灣整體家外安置體系應朝向

「去機構化」，並著重發展家庭式照顧

資源。

臺灣有許多孩子安置於機構式的照顧

環境，一直是替代性照顧的主要議題。根

據衛生福利部統計，2022年共有4,588兒

少於家外安置，其中約54％的兒少安置於

團體式照顧的機構環境，而安置於家庭式

照顧的兒少僅有39％（5％於親屬家庭、

34％於寄養家庭）（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2023），雖2010年衛生福利部推動《特殊

需求兒童及少年團體家庭實驗計畫》，並

於2023年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精

進及擴充兒少家外安置資源》中提出補助

設置團體家庭，與短期治療型住宿服務模

式試辦計畫，但整體而言目前團體家庭

設置數量少（2022年統計僅42家100人，

僅占2％），且對象多以特殊及高身心需

求兒少為主。因此團體家庭的設置型態尚

未普及，且實務上對於團體家庭的定位未

有明確歸類為家庭式或團體式照顧。為回

應此議題，我國政府於《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2004／2020）

第10條規範家外安置順序，應以親屬和寄

養家庭為優先，並將安置機構視為最後選

項，強調家庭式照顧的重要性。亦在2022

年提出《兒少替代性照顧政策》，希冀替

代性照顧可以落實家庭化照顧，縮小安置

機構的規模，並減少機構數量，進一步重

視兒少安置相關權益。雖然政府極力透過

政策立法回應國內過多孩子安置於機構的

議題，但民間團體對於「去機構化」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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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仍有不同的聲音，臺灣全國兒少安置機

構聯盟於2021年新聞稿中回應替代性照顧

政策草案，指出家庭式照顧與機構安置並

不一定要擇一發展，若減少安置機構數量

將影響更多兒少安置的權益，建議政府應

該進一步考量如何多元發展安置型態轉型

邁向家庭化照顧模式（台灣全國兒少安置

機構聯盟，2021）。

與臺灣相鄰的日本亦面臨相同議題，

兒少安置於機構的比例比其他家庭式照顧

高，而日本和臺灣除了在地緣環境和社會

文化有其相似性之外，替代性照顧服務的

發展也有相似的脈絡。兩個國家皆經歷過

戰後孤兒的照顧議題，而開啟相似的發展

進程。在二戰後，為救濟失依孤兒和因貧

困而無法受照顧的孩子，國家政府和民間

慈善團體開始介入設立育幼院，以委託機

構安置的形式讓失依兒童能有安穩處所成

長（金仙玉，2018）。日本亦在1994年加

入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Children, CRC），從此開

始將公約中的理念落實在「社會照護」

（註1）的基本原則。並於2016年的《兒童

福祉法》修法中，明列並實施安置機構轉

型及邁向家庭化替代性照顧模式。而日本

在以機構為大宗的安置形態下，近十年來

開始積極發展小規模化，朝向家庭化照顧

模式的寄養制度做更長遠的永續規劃，相

關因應政策值得我國參考借鏡。

筆者於2017年參與日本社會福祉法人

全國社會福祉協議會研修計畫，赴日研修

期間曾至兒少安置機構單位實習，以此經

驗和相關文獻為基礎，本文將探討日本替

代性照顧如何從宿舍式的機構照顧邁向家

庭化照顧。將介紹日本替代性照顧和兒童

福祉相關政策改革，探討家庭化照顧型態

和安置機構轉型，希望從日本替代性照顧

邁向家庭化的政策經驗，反思國內替代性

照顧政策「去機構化」的政策目標，借鏡

於相關制度調整。

貳、日本替代性照顧政策發展

本文參考金仙玉（2018）、新たな社

会的養育の在り方に關する検討会（2017）

和社会福祉法人全国社会福祉協議会政策

委員会（2021）等研究報告將日本替代性

照顧政策家庭化的進程分為以下階段。

一、 源起：《兒童福祉法》與簽署聯合

國《兒童權利公約》

早在1947年，日本即制定《兒童福祉

法》，是兒少福祉的主要法律，條文內容

陳述兒童成長的基本權利，並明定國家、

地方政府和家長都需要為了兒童的健康成

長負責任。直至1994年簽訂《兒童權利公

約》後，開始進一步檢視國內兒少相關權

益保障，並歷經1998年、2004年、2010

年、2019年等四次國際審查。在簽訂公約

與這些審查後，替代性照顧及有關兒童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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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等法案皆有部分的修正，包括增設自立

生活支持、強調國家保護兒童的公權力。

二、發展：設立寄養式團體之家

為了充實社會照護的相關體制，日

本於2008年提出家庭化照顧改革進程，包

括：（一）寄養制度修正（註2），正式區

分寄養與收出養制度，明定寄養制度的相

關資格條件及課程訓練，且設置寄養制

度的支持資源；（二）設立寄養式團體

之家：原本日本寄養制度如臺灣，個人透

過向政府機關申請資格，經過訓練後即可

等待兒少媒合。2008年日本設置寄養式的

團體之家，採用小規模居住型兒童照顧事

業，其形式可以是由非營利機構設置或者

由個人自營設立，其優勢是照顧費用及硬

體設備等資源皆採取安置機構設置方式提

供相應的資源。而這些設置也使得個人可

以在原大型安置機構的支持下，走向另一

條可以小規模且家庭化的安置型態。

三、 改革：納入《替代性照顧準則》及

《兒童權利公約》精神

日本於2016年大幅度修改《兒童福祉

法》，正式將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中

的理念明訂在法律條文，且將各級機關政

府應如何保護兒童之責明確修正列入，

進一步落實兒童權利。並明定安置優先

順序。

首先，家長如果無法提供適當的養育

環境時，應當先讓兒少在「跟家庭環境同

樣的成長環境」中被照顧。日本對於家庭

環境的認定，是依據穩定且不變動的照顧

者為原則，且相關制度的主要照顧者應是

24小時與兒少同住在一個環境下。而與臺

灣不同之處（註3），日本的寄養制度不會

因為考量寄養資源供給不足，而將兒少轉

換至長期安置機構，寄養安置仍可以視為

一種長期安置的安排，故將寄養與收出養

視為同等家庭般之環境。

其次，如果上述照顧環境無法安置

時，將兒童安置在「與家庭環境盡可能類

似的環境」中（如機構式小規模團體之

家）。這是指若無法走向寄養或收養時，

兒少安置於機構應盡可能以小規模化及社

區化的類家庭環境為主，以增加兒少個別

化照顧的可能性。此順序基本上跟我國的

安置原則是一樣的，也是從親屬、寄養、

再到機構安置安排，但臺灣未能在機構安

置的部分更進一步說明如何類家庭化或小

規模化的照顧。

四、 落實：家庭化照顧政策檢討與落

實，兒童權利提升至憲法層次

因著2016年《兒童福祉法》大幅修

改，更為落實公約的原則，日本政府在

2017年提出「新的社會照護願景（新し

い社会的養育ビジョン）」，檢視如何落

實2016年修法內涵並提出報告書，其中共

有九項願景政策，與家庭化改革相關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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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強化及改善寄養制度；促進收出養比

例，以達永久性之維護；三歲以下嬰幼兒

往寄養安置處遇，並以收出養為目標；以

兒少需求目標改善機構安置體系，朝向小

規模團體之家（新たな社会的養育の在り

方に關する検討会，2017）。

往後幾年，日本政府分別就不同面向

的議題和前述願景提出檢討報告，亦逐漸

看到期待的政策目標，包括：安置機構順

利朝向小規模化的團體之家修建設置；嬰

幼兒安置朝著以寄養和收出養為目標；機

構安置比例於2019年減少近兩成。除了各

項願景的落實外，日本於2022年制定《兒

童基本法（こども基本法）》其為憲法層

級之法律，並於2023年4月1日正式生效，

往後與兒童福祉相關的法律設置都將以此

為綱領，成為其他兒少政策發展的基本準

則（こども家庭庁，2023）。

參、 日本替代性照顧安置現況

與轉型

以下就目前日本替代性照顧中的安置

類型、安置對象、照顧人力比例，以及筆

者在日本安置機構實地實習觀察兒少安置

組成等四點，呈現日本兒少安置機構的

樣貌。

一、安置類型

2021年日本社會照護的安置型態相關

數據如表1。

目前在日本，嬰幼兒及兒童機構安

置比例占整體安置型態七成，而寄養式的

照顧目前僅約20％左右，可見在安置型態

上，機構安置仍占大宗。但相較於2010年

的寄養照顧數其已經提升了近兩倍之多

（厚生労働省子ども家庭局家庭福祉課，

表 1　日本兒少安置型態現況

安置類型 機構數／戶數 滿床人數 安置人數 比率

親屬安置    565戶 -      808人   2.34％

寄養家庭 3,774戶 -   4,621人 13.38％

寄養式團體之家    427所 -   1,688人   4.89％

嬰幼兒安置機構    145所   3,853人   2,472人   7.16％

兒童安置機構    612所
30,782人
（註4）

23,631人
（註4）

68.41％小規模團體之家 2,073所

社區型小規模團體之家    494所

兒童心理治療機構（註5）      53所   2,018人   1,321人   3.82％

資料來源：整理自厚生労働省子ども家庭局家庭福祉課（2022）。



社區發展季刊　183期 中華民國 112年 9月74

專題論述

2022），表示日本近十年仍不斷朝著跟家

庭一樣環境的替代式照顧型態邁進，其中

包括2008年為追求提高家庭式的照顧，將

寄養式的團體之家模式納入其中。

另一方面，雖然安置機構仍占所有

安置類型的七成，但為了實現家庭化的照

顧模式，提高照顧品質與回應兒少個別需

求，日本從過去宿舍型的安置型態已經轉

型設置小規模團體之家（故統計數據仍歸

類為安置機構），改建原本園區內宿舍式

的安置環境。其中機構式團體之家的改建

模式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在園區原本的

場地內設置個別的建築物獨立門戶，稱為

小規模團體之家；另一種則為直接在社區

租屋或購買住宅，稱為社區型團體之家。

社區型團體之家為了達到社區參與且讓安

置兒少也可以跟社區連結，不產生社會排

除的目標，政府更為鼓勵機構能朝向社區

型設置。但為了部分兒少無法適應社區、

有高度照顧需求、或需要就近在園內連結

照顧資源，所以在安置原則上，可以依兒

少的需求和意願仍安置在小規模團體之

家。但政策仍期待園區設置的家戶數能以

四戶為限，並盡可能跟鄰里社區有所連結

（みずほ情報総研株式会社，2021）。

二、安置對象

和臺灣類似的是，日本替代性照顧

所服務的兒少，越來越多因為保護議題而

有家外安置的需求。2020年的兒虐案件

比起2010年增加30％；而兒少家外安置

於2018年有45.2％是因為遭受虐待，相較

於2013年僅37.9％（厚生労働省子ども家

庭局家庭福祉課，2022）。兒少安置年

齡方面，2018年寄養家庭和機構安置兒

少平均入所年齡約六歲，而安置期程約

四至五年左右；寄養式團家兒少平均入

所年齡約八歲，安置期程平均3.6年。其

中，安置兒少需求隨著創傷經驗及身心

障礙比例增加（自2013年的28.2％，2018

年增加至36.7％），障礙類型又以智能障

礙、自閉症譜系障礙和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等三類占比最高，創傷造成的身

心狀況（如：反應性依附障礙、創傷後壓

力症候群等）亦有少部分占比（厚生労働

省子ども家庭局、厚生労働省社会援護局

障害保健福祉部，2020；厚生労働省子ど

も家庭局家庭福祉課，2022），故照顧的

專業性與需求性也跟著提高。因此日本兒

少安置機構的轉型，也為此因應更多兒少

個別化照顧需求。

三、照顧人力比例

日本安置機構兒童與生輔員照顧比

例，在1962年為10：1，現在依據《日本兒

福機構營運基準法條》第42條規定，照顧

未滿2歲幼兒照顧人力應為1.6：1；2至3歲

為2：1；3歲以上為4：1；12歲以上少年則

為5.5：1。從照顧人力的比例上可以看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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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照顧規模邁向小型化，現今日本團體之

家，不論是機構式或寄養式的照顧人力，

一個小家最多安置六人，且在照顧人力上

至少有三名專責或搭配兼職的照顧人力。

四、安置兒少組成

在居住兒少的年齡及性別方面，日

本機構多數採取混齡式的照顧，除了零至

兩歲的嬰幼兒由於在照顧上的特殊需求及

時間較長，故設置嬰兒之家獨立安置運作

外，三歲以上的安置兒少基本上是採混齡

式居住，且依孩子性別做為區分的居住模

式。故一個小家有不同年齡層的孩子同

住，大孩子也可以協助看顧小的孩子，或

者在家務分配上依據兒少年齡做適切的安

排。中安恆太（2022）研究亦發現，寄養

式的團體之家相較於機構式的小規模團體

之家，其手足更有共同安置的可能性，減

少手足分離之議題。

從上述現況可以發現日本現在安置

型態為因應兒少需求走向小規模化和社區

化；因應兒少安置對象個別化需求，提高

照顧者的比例；在安置兒少的組成上，混

齡式的照顧有助於回應原生手足採共同安

置，藉以延續原生家庭的連結。

肆、 日本替代性照顧邁向家庭

化照顧設置與挑戰

從上述現況和改革歷程可以發現，替

代性照顧發展政策原則以跟家庭擁有的同

樣環境為安置處遇的首要目標，其次則為

改善機構安置讓其類似家庭一般的環境。

日本政府在寄養制度大力投入資源改善，

並設置寄養式團體之家，使得傳統典型的

機構式安置紛紛轉型，朝向小規模化、社

區化，並鼓勵園內的生輔員獨自成立寄養

式團體之家，但仍可使用安置機構資源。

另外，機構在替代性照顧上仍扮演重要的

社區網絡支持角色，也讓機構除了生活安

置外，並賦予更多基礎預防的功能，及扮

演支持寄養制度和提供資源的角色。以下

就寄養式團體之家和機構安置轉型的團體

之家做介紹，並提出其優勢和未來面臨的

挑戰。

一、寄養式團體之家（Family Home）

自2008年寄養式團體之家設置法定

化後，其以小型安置機構事業展開經營。

且因為專任人員非通勤而是24小時跟兒少

共同生活，有助於依附關係的形成。所以

此一安置模式在日本《兒童福祉法》中，

因與家庭式照顧環境類似，故歸類為寄養

模式的一環。在經營方面，給予相應安置

的費用，像是住宅、兒少照顧費用及相關

支援人力費用等，其經費的運用及資源

上，比起原本寄養家庭制度更具彈性且充

足（安藤藍，2019；中安恆太，2022）。

在管理設置方面，可以採非營利組織經營

或者以個人自營為主體。在照顧者的資格



社區發展季刊　183期 中華民國 112年 9月76

專題論述

條件方面，規定須曾為寄養家庭或者曾在

機構工作三年以上的生輔員才有能資格擔

任。而照顧人力為專職與兼職人力相互協

調搭配運用，目前最主要的經營形態是以

個人自營夫婦為主，另外加上一名兼職人

力為輔的型態，約占整體的七成（みずほ

情報総研株式会社，2016）。

在2016年大幅修正《兒童福祉法》

後的五年間，其據點設置數量提升100多

所，安置人數增加至300人左右，相較於

一般安置機構設置逐漸縮減，此照顧模式

有大幅增加之趨勢（厚生労働省子ども家

庭局家庭福祉課，2017；厚生労働省子ど

も家庭局家庭福祉課，2022）。而目前接

受此型態安置兒少的年齡，2018年數據顯

示安置兒少平均進入年齡為8.2歲，相較

寄養家庭及機構安置的兒少平均入所年齡

更大，也反映寄養式團體之家更適合回應

大齡兒少的個別化需求（みずほ情報総研

株式会社，2016）。

厚生勞動省（2012）指出寄養式團

體之家的優勢為：（一）具有一致性的照

顧者；（二）居住在一起共享生活，可以

讓孩子的成長有家庭的樣貌；（三）小型

化照顧能回應個別需求及增加孩子自主

性，亦協助兒少未來的自立生活發展等優

勢。中安恆太（2022）的研究提到，相較

於其他安置類型，除了更有利於手足共同

安置，並且具有回應兒少個別需求的優勢

外；該研究訪談15名照顧者發現，兼職人

力的補充有助於家庭角色的擴散與協助分

擔家務，例如，有些親友（如爺爺奶奶）

會到家裡來幫忙，讓家庭角色擴增，也可

以一起協助育兒及家務。另外，因為兒少

共同生活，相互學習成為模範的作用也可

以在生活中成為優勢。

除了優勢外，研究亦指出照顧挑戰，

例如，24小時的高壓照顧環境，雖然有提

供喘息服務，但實際上很難連結與運用。

而一個家採三個人力照顧六童的情況下，

仍感到相當大的照顧負擔。其次，照顧者

會擔心當自己年邁或生病時，兒少安置的

延續性與經營的困難。因為做為事業經

營，亦需要接受第三方評鑑，這些行政也

造成另一種負擔。以及補充的兼職人力部

分，難以掌握其照顧品質（中安恆太，

2022）。另外，安藤藍（2019）訪談29名

寄養式團家的照顧者對寄養式團家執行的

看法，結果顯示受訪者對此照顧模式「家

庭性」的定義不甚了解，因為照顧者型態

比起寄養家庭更為多元，所以仍在摸索什

麼是家庭及未來家庭多元性對孩子的照顧

影響等考量。

因此，快速成長的寄養式團體之家照

顧型態，在未來替代性照顧政策規劃上，

需要給予照顧者更多的支持、如何永續經

營及提升照顧品質等，是日本政府須要在

未來實務上提供更多照顧者在職訓練，或

者相關輔導配套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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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構式安置轉型之團體之家

2022年家庭局家庭福祉課的調查顯

示，自2010年到2020年十年之間，機構的

安置人數約減少兩成。2017年提出新的社

會照護願景中，更是具體期待學齡前安置

兒童於未來七年內轉往寄養式安置照顧模

式達75％以上，而12歲以下兒童在十年內

達到寄養式安置50％（新たな社会的養育

の在り方に關する検討会，2017）。自日

本的替代性照顧政策積極邁入家庭化的規

劃下，減少機構安置數量及改善機構的安

置型態成為重要改革。而在朝向寄養照顧

及維持永續關係的原則下，日本機構如何

改善及遇到的挑戰，就以下機構設置型

態、機構的功能及面臨的挑戰等三個面向

說明。

（一） 機構型態的轉變：物理環境與生活

型態

日本《兒童福祉法》中提及，如果不

能將兒少安置在和家庭一般的環境之下，

也要盡量是與家庭相近類似的安置環境。

所以日本宿舍型的機構安置朝著家庭化的

目標改善，邁向小規模化、社區化等團體

之家的方式設置，改善原有的物理環境，

讓所有兒少都可以居住在像一般家庭一

樣，有獨立門戶、寢室、廚房、客廳及休

閒的空間（如圖1所示），在生活起居上

更有隱私，得以安心居住。另外，在日本

圖 1　小規模團體之家範例（註 6）

資料來源：新たな社会的養育の在り方に關する検討会（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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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區化發展上，社區是大家需要共同營

造及維護的，所以在社區時常舉辦活動或

者分工合作成立小型的組織，共同分擔社

區事務，例如，當維護垃圾環境清潔的值

日生、社區定期會議、供奉附近社區的神

龕等，故融入社區也成為社會參與的重要

一環。因此日本在兒童安置型態中不僅思

考機構小規模化，在原本的園區內劃分成

團體之家，更進一步思考直接在社區裡設

立團體之家，讓安置兒少更接近一般在家

兒少的生活經驗，並促進兒少跟社區之間

的連結，有助於未來自立生活後，兒少能

更加順利地融入社會。

（二） 機構功能的強化與轉變：社區化預

防性功能

減少機構安置及朝向社區化是日本替

代性照顧政策的主要目標，也因此積極發

展寄養制度，但這並非表示原先的安置機

構將消失，反而在2021年全國兒童養護設

施協議會提出報告書說明安置機構應該朝

向多元功能，即高功能化發展，包括：增

加社區預防性功能成立育兒支援中心，設

置寄養制度發展的相關資源和人力（全国

児童養護施設協議会，2021）。

筆者在日本安置機構實習期間，觀察

到日本安置機構通常與社區之間的互動頻

繁，為了不讓社區排擠安置機構，會舉辦

活動邀請社區民眾參與；甚至因其育兒的

專業知能，擴大設置托兒所和社區育兒資

源中心。所以在轉型的目標上，報告書說

明可以增加預防設施的基礎據點，運用原

有機構的優勢及照顧專業，提供社區育兒

的相關支持，並且進一步預防兒童虐待

發生。

另外，機構也提供短暫的居住照顧喘

息服務（ショートステイ，short stay），

因應社區中家長緊急臨時的照顧困境。甚

至如果未來家庭發生需要安置兒少的情況

時，機構也可以順利銜接照顧，讓兒少提

前適應機構環境，且因著之前提供過的資

源服務，在安置後機構也可以進一步開展

與原生家庭的重整工作。而機構人力除了

生輔員外，亦設置社工師、心理師、護理

師及營養師等專業人力，可進一步提供育

兒及親職知能上的相關諮詢。除了擴增基

礎預防功能外，日本政府在寄養發展上也

多數委託機構進行，一來也可以促成從機

構安置轉銜至寄養家庭的家庭化照顧策

略，因此寄養的相關媒合、交流及支持資

源等，也有賴機構促成（全国児童養護施

設協議会，2021）。

（三）未來挑戰

日本安置機構發展行之有年，雖然

小規模化、社區化是近十年間快速轉變，

但在照顧及設置上仍相較其他安置型態更

有制度可以遵循（みずほ情報総研株式会

社，2021）。但由於機構小型化後，照顧

人力面臨不足及高流動率的議題，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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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高齡化的情況下，不論是老人福利或

兒童福利的照顧人力，都面臨人才缺乏的

情況，故在機構小型化及社區化後，照顧

人力需求的提升，及工作負荷的增加。社

會福利行業裡低薪資情況，亦是人力缺乏

的挑戰。機構照顧人力的流動率高，連帶

影響兒少的照顧品質，時常更換照顧人

力，讓孩子無法與照顧者發展較安全的依

附關係，也無法因應原本受虐兒少的特殊

需求。

厚生勞動省2017年針對小型機構現

況的調查顯示，雖然小型機構提升了照顧

的彈性及照顧者與安置兒少的關係，但同

時也因著這樣的結果讓生輔員的照顧壓力

與負荷變大（みずほ情報総研株式会社，

2017），像是生輔員須同時回應小家中的

個別化需求，以及協調園區中小家間不同

的規則與競爭。人力不足、照顧者的壓力

及照顧者間的團隊合作，需要未來政策進

一步協助支援，例如，改善勞動條件促進

人才留任（如：營造支持性的組織環境，

給予生輔員照顧上的支持協助和彈性）；

日本針對兒童保育專業相關科系設置安置

機構實習制度，藉以預備未來人力資源

（厚生労働省雇用均等児童家庭局家庭福

祉課，2014）；提供相關的在職訓練，

協助照顧者間的團隊合作和緊急應變措

施等。

伍、結論與建議

從日本替代性照顧政策發展可以看出

以下特點：第一，《兒童福祉法》中實際

落實公約精神，照顧的原則家庭化、機構

小規模化及社區化。第二，替代性照顧政

策以家庭化照顧環境為目標，政策發展方

向從機構走到寄養，希冀兒少最終是在家

庭化的照顧下成長，故因此積極發展寄養

式照顧服務。第三，去機構化並不表示機

構角色消失，反而因為機構擁有許多照顧

專業及深耕社區經驗，故除了原本安置照

顧的服務以外，可以發揮更多基礎預防育

兒支持，及寄養服務支持等功能。因此從

日本的改革經驗，以下提出對臺灣未來發

展安置機構轉型及替代性照顧相關政策

思考。

一、 政府政策主導性與機構安置轉型的

必要性

塚谷文武（2022）研究日本替代性照

顧資源的財政發現，因為政策是由國家主

導發展，故在經費上也給予充足的支持，

在政策中明訂應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

負擔一半，因此即便在財政能力不富足的

縣市，仍有相同的經費可以發展出家庭化

的替代性照顧，給兒少一樣的照顧資源，

而非因為地方財政影響不同縣市的兒少有

不同的照顧情況。

除此之外，日本於2014年在兒童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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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安置機構營運方針裡明確規劃安置機構

朝向小規模化設立與改建，除了增加原有

安置經費的補助外，2019年規範安置機構

申請設備整建補助，需以小規模或社區型

團體之家為優先對象，而原有的宿舍型機

構則不再予以補助，全力推動安置機構積

極轉型（厚生労働省雇用均等児童家庭局

家庭福祉課，2014；社会福祉法人全国社

会福祉協議会政策委員会，2021）。從日

本經驗可以了解機構要轉型成為團體之家

時，除了需要不少的硬體修繕經費及人事

經費挹注外，政府角色的主導性與政策方

針是日本安置機構在短短十年內迅速轉

型的關鍵。現行臺灣政策僅有鼓勵設置團

體之家之辦法，但未有明確推動原有安置

機構積極轉型之具體作為；且安置機構品

質參差不齊，照顧提供的方式也未能標準

化的情況下，雖然評鑑成為機構照顧品質

約束的一環，但在未能有充足經費提供其

改善的情況下，也對資源不充足的機構緣

木求魚。如果未來團體之家是機構轉型的

發展趨勢，以政府為主導性的政策施行方

針，及經費的挹注支持缺一不可。因此除

了評鑑外，提供相應充足的相關經費及政

策推動才得以提升安置兒少照顧品質和要

求機構達到同樣照顧標準。

二、替代性照顧永久性維持的反思

臺灣的替代性照顧往往是從短暫地寄

養走到機構長期安置，因此安置兒少時常

在不穩定且變動的環境中成長，原本受創

的背景因為照顧的轉換，讓依附關係形成

更為困難，連帶影響往後的發展。如果以

兒少最佳利益原則，臺灣應積極推廣寄養

式的替代性照顧安排，而新北市政府推展

的類家庭照顧模式類似於日本寄養式團體

之家的設置模式，以家庭化且社區式的照

顧方式，提供兒少個別化的照顧方式。日

本在此經營模式方面更為彈性，由原安置

機構招募人力或者個人向政府申請皆可，

機構優勢是可以提供原有內部資源挹注，

未來也可以在安置歷程中給與相關支持；

個人申請設置方面則相較原本寄養家庭，

在身分資格上或經費上都更加彈性且資源

也較充足（如提供房舍租金）。故其寄養

式團體之家模式未來亦可作為臺灣家庭化

照顧服務參考。

三、 機構安置邁向社區化、家庭化的重

要性

照顧轉型可以是機構發展的目標之

一，將原有的照顧模式小規模化、社區

化，提供更像家庭養育的環境，讓兒少

個別需求被重視，亦能落實《兒童權利公

約》精神。雖然去機構化是長遠且理想的

目標，但參酌日本服務經驗，機構安置仍

存續回應部分兒少的安置需求。所以考量

安置機構減少安置量能的同時，可借鏡日

本經驗，促進機構轉型並促成多元化發

展，包括提供照顧專業諮詢、與社區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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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註1： 社會照護日文原文為「社会的養護（social care）」。其內涵包括兒童少年安置機構、寄養

安置服務、收出養制度及母子生活庇護處所、自立生活機構等項目。

註2： 日本在2008年以前的寄養制度和收出養制度並未做出區分，所以在訓練制度及規定上是混

為一談的。例如，身分告知的部分對成為寄養家庭來說就不見得重要，但在過去相關訓練

及制度並未有所區分。

註3： 趙善如等人（2021）採焦點團體訪談服務提供者針對目前家外安置照顧的建議結果顯示，

雖然現行政策並未規定兩年以上寄養兒少或兒少進入青少年需轉換安置，但實務上因寄養

家庭資源的有限性，故會先針對青少年期或長期安置兒少提出轉換至長期安置機構討論。

註4： 小規模團體之家及社區型小規模團家兩者皆附屬於兒童安置機構內部設立，故其他安置人

數涵蓋在兒童安置機構內。

註5： 對於社會環境適應有困難的兒少，其照顧上需更多心理諮商治療、精神醫療等資源介入的

情況下，特別設置的安置處所。

註6： 兒童數六到八名；原則上以個人房為主，年紀較小兒童則兩人一房；原則上以小家為單位

的廚房，由職員煮食，安置兒少也可以一起參與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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